
 

慈 濟 科 技 大 學 1 1 2 下 自 治 幹 部 研 習 宣 導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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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長協助事項 
 

 

 

 



 

 

 

幹部職掌--樓長 

一、負責宿舍內部環境水電、燈火之管制並督導同學按作息時間表作息及負責晚

間點名工作。 

二、負責每週內務檢查、秩序評分，並負責累計內務成績及轉達內務檢查結果。 

三、督導宿舍之內務整理、公共區域之清潔維護、資源回收分類及大掃除工作。 

四、負責緊急意外事件通報。 

五、負責住宿同學之生活作息管理。 

六、在教官、舍監輔導下執行有關宿舍同學一般事務性工作。 

七、協助舍監管理與叮嚀工作。 

八、參加宿舍樓長會議，並轉達宣達事項。 

九、協助同學辦理外宿請假事宜。 

十、【建立群組】三位幹部及室長 

十一、第二週起每週於 LINE 內公告的簽到連結簽到，期中和期末考週勿遺忘簽



到。 

十二、【副樓長】、【宿舍服務】相關業務由舍監安排，亦隨時協助樓長。 

十三、期末辦理離舍手續。 

十四、樓長負責督導副樓長、宿舍服務、室長。 
一、本學期新製作宿舍行事曆請參閱。 

二、本學期召開三次樓長會議時間如(行事曆，如有異動，另予通告轉知) 

地點:電腦教室(一)。 

服裝:制式休閒服、運動褲。 

＊ 不需上網請假。 

＊ 請宿舍幹部準時出席會議，因公不克參加者請事先告知(不受理當日臨時請假和忘記)，經核

准後再請其他宿舍幹部代理出席。 

＊ 出席會議請注意服裝儀容，遲到或缺席者依規懲處，本會議屬重大集會無故未參加者，將記

予懲處“小過乙支”。 

＊ 請攜帶紙筆紀錄會議內容，會後利用班會時機確實轉達全班同學知悉。 

＊ 實習班級於會議當天 1730 時至學務處辦公室開會，不再另行通知。 

三、大掃除時間表：如行事曆(請提前叮嚀) 

    大掃除時間，禁止外出；請宿舍幹部協助指導同學完成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工作。 

四、宿舍幹部於晚點名時請確實點名，要確定看到該名同學方可勾填在宿，嚴禁包庇同學，點名不

實者，依擔任幹部失責加重論處並更換幹部。 

五、寢室分配四人一間，如名單公佈確認後仍有人員異動情形，視狀況施以調整。申請補床位者，



優先以三人一間的寢室為調整原則。 

六、如有管理執行上之問題，請先行向舍監反映。 

 

 

宣達事項—同學 
 

 

 



 

 

 

 

 

 

 

(一)遷居校外申請日期自 113 年 05 月 06 日(週一)0800 時至 06 月 03 日(週一)1700 時止，請於

期限內申請完畢，未按於期限內完成者，視新學期前遷居校外之退費方式處理，屆時寢室餘 1

或 2 人將調整寢室。 

(二)外出請假申請流程： 

 1.需於當日 1630 時前完成書面外出請假手續(事由屬團體行動可多人一張ㄧ天使用→同時返

舍)，並先行將假單交予舍監後才可外出，於返舍時繳交相關證明文件向舍監註銷缺席。 

2.晚自習開放請假範圍： 

   (1)本校圖書館複習課業。(返舍時請繳交圖書館打卡片) 



   (2)本校電腦教室查詢資料及製作學習報告。 

   (3)因病就醫看診。(返舍時持看診證明向舍監銷晚自習點名) 

   (4)各系所學程夜間開課(以教務處、相關處室公告為基準)。 

   (5)授課教師依簽呈補課。 

   (6)【申請夜間通行證--校外工讀/補習】 

       請至生輔組網頁列印申請表、備妥 1 吋照片、家長簽名 

       申請時間【唯第一週 12 時前受理，16 時領取，餘每週一/二申請，週三 16 時領取】， 

       未申請完成前禁止外出，不受理外出紙本申請。 

3.假日申請外宿者： 

(1)申請時間:每週一至週五下午 1600 時前上網完成請假手續(1600 時過後系統關閉)。未依期限

內視同不假外宿。 

(2)禁止跨週請假(全年實習班級例外)。 

(3)如申請外宿非返家者，務必於最後欄位註明外宿原因、地點及是否已告知家長，並請家長來

電向輔導教官確認知悉外宿狀況。未完成請假手續者，嚴禁外宿；公務外宿申請，由簽呈師

長通知並申請時填寫事由等內容。外宿地址不符，以【欺騙師長行為】之條文記予處份。 

(4)平日長期外宿達應住宿 30 日者，將召開退宿會議取消申請資格。 

   【除】遇緊急臨時情況(通報值勤專線)、隔日沒有課程(外宿須註明)、全年實習班級)。 



(5)週一至週四外宿請假臨時取消，請於晚自習 2000 時前返回宿舍，若逾時按規處理。         

臨時取消外宿申請請於當日 2000 時前告知舍監。 

(6)因故臨時外宿被記處份，需要申訴說明，請以【不假外宿說明報告書】處理。 

   ＊表單請生輔組網頁查詢下載。 

(7)假日外宿請假後，於宿舍門禁(2230-0500 時)後返舍，將調查了解再行處理。 

(8)每週例假日實施外宿生之家長電話訪查，關懷同學返家情形，請同學勿關機接電話。 

 (三)住宿生申請轉系，請主動通知宿舍業務單位，以新系調整寢室，若未主動告知，待事後知 

     情，仍需調整不得異議。 

 (四)宿舍全區禁煙、禁酒、禁食檳榔及管制藥物，以維護身體健康。全體住宿生每月至少接受一 

     次全面性一氧化碳濃度檢測，以利宿舍管理人員掌握抽菸學生，送交衛生保健組實施戒菸教 

     育。 

(五)班級所購買的書籍，例如參考書、上課用書…等，請勿填寫宿舍地址，宿舍不代收書籍之包裹。 

(六)叮嚀同學謹慎保管個人貴重物品或私人帳號、密碼，請確實保密；建議零用錢以不超過 500

元為原則)，離開寢室前請將物品依內務規定擺置整齊，並將房門上鎖。 

(七)住宿學生不得邀約親友及非住宿同學進出宿舍； 

(八)點名後、就寢時請勿到他人寢室；不得跨棟進出，以維護宿舍整體安全。若查證屬實依學生手

冊獎懲辦法論處理。 



(九)上午 0800 時前務必離宿(宿舍人員淨空實施內務檢查)，週三為上午 0730 時離舍，上午 1010

時以後始可返宿，門禁時間內禁止進入宿舍。上午巡房將抽點樓層寢室，發現擅留按規定記

處，若身體不適請通知舍監，取得協助。 

   ＊門禁時段留宿以【在醫院上小夜、大夜班的同學(依據實習組提供學習名單為準)】。 

(十)進出宿舍請注意自身服裝儀容，出宿舍後禁穿拖鞋、短褲或無袖服裝，莊嚴自己也尊重他人。 

(十一)住宿禮儀及要求： 

1.寢室內除電扇、電腦外，其他電器一律嚴禁使用(以免跳電)，禁止擅自接用寢室外之電源及離

寢拔除插頭，以維宿舍整體用電安全，如危及宿舍公共安全將嚴懲。 

2.晚自習及就寢後不得高聲喧嘩，個人一切活動以不影響他人安寧為原則。 

3.進入他人寢室前請先敲門，未得同意不可擅自闖入或任意動用同學衣物、用品等。 

4.全校(含宿舍區)嚴禁吸煙、飲酒、賭博、吸毒、嚼食檳榔等脫序行為，違者依校規嚴懲。 

(十二)學校住宿生一律遵守本校學生住宿管理辦法，違規單公告如有異議者，請於 3 日內向所屬輔  

      導教官完成說明事宜，另每兩週寄發乙次家長通知書。 

(十三)宿舍門禁時間：請同學配合規定進出。超過晚點名時間未返宿舍，視同不假外宿。 
       ※門禁時段遇臨時狀況無法依時返舍，請撥打校安專線通報。 

         週一~週四：晚上 20：00 時。 

         週五~週日：晚上 22：30 時。 

         遇連續放假或例假日補課，門禁時段請參閱宿舍行事曆。 

       學校總機：03-8572158 

       致善樓(一舍)舍監：03-8572158 分機 3204、3299 



       致真樓(二舍)舍監：03-8572158 分機 3500、3501 

       致美樓(三舍)舍監：03-8572158 分機 3441、3442 

       校安中心：03-8571463 

 (十四)如有未竞事宜，另行通知，公告週知。 

 (十五)宿舍一日作息及常見問題(QR CORD) 

 

以上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至學務處生輔組找歐陽姐或定榮哥詢問 

 

謝謝樓長的協助與配合，合作愉快！ 


